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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板橋埔墘 4-7區區段徵收案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下午 2 時整，

共計辦理 2 場次。 

二、 地點：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禮堂(新北市中和區光環路二段 21 號

3樓） 

三、 主持人： 

上午場：地政局魏專門委員念銘 

下午場：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梅科長振豪        紀錄：吳佳叡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略） 

五、 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暨利害關係人：詳如簽到簿（略） 

六、 說明事項： 

(一)為完善當地交通規劃，縫合板橋與中和間未開發區域，滿足

區域通勤、就業、居住人口增加所衍生各項民生需求及建置

社會福利設施需要，本府擬辦理「本市板橋埔墘 4-7區區段

徵收案」。依土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應先與所有權人以協

議價購方式取得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及土地改良物，為使民

眾充分瞭解本案內容及協議價購等作業程序，爰召開本次會

議，相關說明資料已併同開會通知單寄送給各位鄉親，如鄉

親願意以其他方式提供本案建設所需土地，亦得於會議中提

出，本府將考量相關法令規定及現實狀況，竭誠與您協議。 

(二)本次土地價格係委請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下稱技術規則）估計各宗土地之市價，為鼓勵民眾

參與，另加計 3%獎勵金作為最後協議價購價格，倘各所有權

人對於金額有疑問，本府及估價師均可再進一步說明；土地

改良物則依據「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

濟自治條例」(下稱自治條例）與「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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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下稱救濟標準）查定補

償費或救濟金，並加計 5%獎勵金作為最後協議價購價格。現

場工作人員將與各位鄉親採一對一方式提供諮詢並進行協

議，如經合意，請先繳交協議價購同意書，後續本府將再擇

期通知簽約時間及相關事宜。 

(三)有關土地價金之給付，將俟內政部核准區段徵收計畫書並完

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及點交，且經本府確認無待辦事項後發給。

土地改良物部分，因其產權多數無公示資料，爰將於區段徵

收公告期滿，確認無異議及待辦事項後發給，所有權人屆時

仍須配合本府所訂期限完成拆遷作業。 

(四)本次會議未到場或會後仍有意願參與協議價購之所有權人，

請於 115 年 7 月 13 日前向本府提交協議價購同意書，逾期

未提交者視同未達成協議價購；另外繳交同意書僅係表達所

有權人價購意願，並作為本府通知簽約對象之依據，實際協

議價購成立時點仍以契約簽訂為準。 

(五)各位鄉親對簡報、協議及區段徵收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於

會中提出，如屬於較為個案之疑問，不好意思於會中提問者，

亦可於諮詢區進行詢問，或於 115 年 7 月 13 日前，依行政

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面提出事實及法律上之意見陳

述，未於上述期間提出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六)如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協議但最終未能成立，後續將

於區段徵收計畫核准後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公告區段徵收，

有關相關補償規定及作業程序，本府將另行召開區段徵收公

聽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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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所有權人陳述意見及回覆處理對應表： 

問題

類型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協議

價購

市價

查估 

林○芬、

林○均 

土地不符合市價，請重新

評估該有的權利(埔墘段

229-1、229-18地號)。 

1. 依據內政部 101 年 2 月 2 日

台內地字第 1010085864 號函

所示，協議價購應依市價與所

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係指市

場正常交易價格，該市價資訊

之取得可參考政府相關公開

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

資訊，或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

估。 

2. 市價查估所蒐集之交易實例

應依據技術規則第 12 條規定

之原則為之，即係比較實例需

為使用管制相近、並具有替代

關係且價格日期接近之正常

交易價格；另參酌同法第 15

條精神，區域成交實例應視蒐

集資料之可信度及價格形成

因素及金額具顯著差異者進

行檢討，經檢討後採用最適案

例進行價格之調整修正。 

3. 本案土地協議價購價格，係委

由不動產估價師進行查估，查

臺端所有之土地為板橋區埔

墘段 229-1、229-18地號，其

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惟須

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後，方能

建築使用。經採用與臺端土地

使用性質及使用管制相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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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相似之案例比較分析後，依技

術規則規定進行情況、價格日

期、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如：

面臨道路種類、臨路情形道路

寬度)調整後，決定勘估標的

之比較價格，經檢視查估過程

與結果皆符合法令規定及市

場合理價格。 

協議

價購

市價

查估 

林○昇 複估板橋區埔墘段 219-

26、219-27地號土地市價

單價，地價太低。 

1. 依據內政部 101 年 2 月 2 日

台內地字第 1010085864 號

函所示，協議價購應依市價

與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

係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該

市價資訊之取得可參考政府

相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

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

產估價師查估。 

2. 市價查估所蒐集之交易實例

應依據技術規則第 12 條規

定之原則為之，即係比較實

例需為使用管制相近、並具

有替代關係且價格日期接近

之正常交易價格；另參酌同

法第 15條精神，區域成交實

例應視蒐集資料之可信度及

價格形成因素及金額具顯著

差異者進行檢討，經檢討後

採用最適案例進行價格之調

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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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3. 本案土地協議價購價格，係

委由不動產估價師進行查

估，查臺端所有之土地為板

橋區埔墘段 219-26、219-27

地號，其土地使用分區為道

路用地，為留待將來各公用

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取得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該土地價格係

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

平均價格為基礎計算。經檢

視查估過程與結果皆符合法

令規定及市場合理價格。 

協議

價購

市價

查估 

謝○倫 埔墘段 229-3、229-16地

號地價太低，請重新評

估。 

1. 依據內政部 101 年 2 月 2 日

台內地字第 1010085864 號

函所示，協議價購應依市價

與所有權人協議，所稱市價

係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該

市價資訊之取得可參考政府

相關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

業之相關資訊，或委由不動

產估價師查估。 

2. 市價查估所蒐集之交易實例

應依據技術規則第 12 條規

定之原則為之，即係比較實

例需為使用管制相近、並具

有替代關係且價格日期接近

之正常交易價格；另參酌同

法第 15條精神，區域成交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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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例應視蒐集資料之可信度及

價格形成因素及金額具顯著

差異者進行檢討，經檢討後

採用最適案例進行價格之調

整修正。 

3. 本案土地協議價購價格，係

委由不動產估價師進行查

估，查臺端所有之土地為板

橋區埔墘段 229-3、229-16

地號，其土地使用分區為住

宅區，惟須採區段徵收方式

開發後，方能建築使用。經採

用與臺端土地使用性質及使

用管制相同或相似之案例比

較分析後，依技術規則規定

進行情況、價格日期、區域因

素及個別因素(如：面臨道路

種類、臨路情形道路寬度)調

整後，決定勘估標的之比較

價格，經檢視查估過程與結

果皆符合法令規定及市場合

理價格。 

區段

徵收

作業 

聯宏服飾

有限公司 

土地位於中原段 89-1 地

號，不想被區段徵收，保

留自用。 

本案開發範圍係依已發布實施

之都市計畫內容訂定，經查所陳

中原段 89-1 地號土地，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為綠地用地，開

闢後除提供居民休憩使用，亦具

防洪防災功能，可保障居民生活

環境品質，爰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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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所有權人

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 

整體規劃。 

區段

徵收

作業 

林○霆 土地位於中原段 87-1、

88-1地號，不要納入區段

徵收，保留自用。 

本案開發範圍係依已發布實施

之都市計畫內容訂定，經查所陳

中原段 87-1 地號土地，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為綠地用地，開

闢後除提供居民休憩使用，亦具

防洪防災功能，可保障居民生活

環境品質，爰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整體規劃。 

安置

作業 

林○濤 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 356

巷○號 2樓，上述地址本

人一家三口已居住 4~5

年，鄰近廠房人員都可以

做證，本人一家三口居住

此地址 2樓，但因未入戶

籍，查訪人員有到本人居

住地查看過，也知 2樓有

家庭居住，但因未入籍，

就未把本人家庭人口數

跟居住情形註記，導致本

人一家三口無法申請房

屋補助費跟人口遷移費，

致本人一家三口因經濟

狀況無法配合搬遷，本人

一家三口經濟狀況已讓

生活困苦，新北市政府此

作為會讓本人家庭無法

生活。備註：本人家庭狀

況為單薪和有一名未滿 5

歲女兒。 

1. 依自治條例及救濟標準規

定，領取房屋補助費及人口

遷移費須符合相關設籍要

件，本府屆時將依規定予以

審認，並於區段徵收公告後

核實發給。 

2. 又參以往本府辦理其他區段

徵收案經驗，安置內容包含

房屋補助費、人口遷移費、特

別救助金、優先分配安置土

地、提供社會住宅、租金補貼

及租屋媒合平台等措施，本

案後續將參酌以往案例，依

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訂定安置

計畫，詳細內容將於區段徵

收公聽會時說明，以確保民

眾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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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一)今日已出具協議價購同意書之所有權人，本府後續將擇期辦

理簽約及移轉登記等相關事宜；另會後如仍有所有權人同意

以協議價購方式辦理，請於 115 年 7 月 13 日前出具同意書

送交本府，逾期未提出或對協議價購未能達成共識之所有權

人，視為協議價購不成立，並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等法令規定

辦理徵收作業。 

(二)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以郵寄方式送達，請各位所有權人

如須更正戶籍地址或新增、異動通訊住址，請至本會場資料

更正區辦理，亦可會後檢附身分證明文件郵寄申請，本府將

據以辦理相關資料更正。 

(三)本案已建置專屬網站(https://www.puchien4-7.com.tw/)，

供民眾瀏覽相關資訊，並提供包含協議價購簡報等資料之下

載。 

九、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下午 3時整。 


